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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《无锡市创建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
实施方案（2021—2025 年）》的通知

市生态环境局各派出机构，各市（县）、区财政局、科技局、科

协，各相关单位：
为推动我市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创建工作，现将《无锡

市创建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实施方案(2021—2025年)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各地、各部门按照方案要求开展工作。

无锡市生态环境局 无锡市科技局

无锡市财政局 无锡市科学技术协会
2020年 12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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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创建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
实施方案（2021—2025 年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生态文明建设要求，提高

生态环境科普基地服务能力，推进我市全域科普工作，根据生
态环境部《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管理办法》（环科财函〔2019〕

74号）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制定《无锡市创建国家生态环境科普

基地实施方案(2021—2025年)》,方案如下：
一、指导思想
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（以下简称：科普基地）是践行习

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展示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成果与生态文明实
践的重要场所，是向公众普及生态环境科技知识、宣传生态文
明建设成就、提高全民生态与科学文化素质的重要阵地。科普

基地在开展科学性、知识性、趣味性的公众科普活动中具有示
范作用。

根据我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“鼓励社会共建科普基础设

施”、“加大对公益性科普设施建设和运行经费投入”的要求，我市
要进一步加大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建设力度，研究出台扶持
政策，形成政府、公众、企业、科研院所共同参与、共同创建

的良好氛围，争取在创建工作中取得重大突破，使国家生态环
境科普基地成为我市普及生态环境科普知识、提高公民生态环
境科学素养、展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重要场所。

二、建设方法
建立无锡市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储备基地（以下简称：科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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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备基地）建设制度，在科普储备基地建设基础上积极开展国

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建设，形成“储备一批，建设一批，创成一
批”的科普基地创建模式。

（一）开展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储备基地建设

参照《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管理办法》（环科财函〔2019〕
74号）的基本条件、分类条件、申报程序开展我市国家生态环
境科普储备基地建设。市生态环境局会市科技局、财政局、科

协每年发布申报通知。有关单位通过自我创建，符合创建条件
后向当地生态环境局提出申报科普储备基地申请。各市（县）、
区生态环境局会相关部门对其申报资格和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

初审通过之后报市生态环境局。市生态环境局会市科技局、财
政局、科协组织进行审核评估，复审通过的申报单位被命名为“无
锡市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储备基地”。

（二）开展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建设
根据生态环境部创建通知，积极开展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

地建设。原则上，被命名为“无锡市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储备基地”

是申报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的基本条件。“无锡市国家生态环
境科普储备基地”要积极开展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创建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我市各级、各部门要支持和引导科普基地创建，鼓励辖区
内单位积极开展科普储备基地和科普基地的创建，积极申报省
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。市生态环境局、科技局、财政局、科

协对科普基地创建工作给予指导，联合开展科普储备基地、科
普基地评审、考核等工作。各市（县）、区要进一步加强对科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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储备基地、科普基地的支持和引导，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，及

时发现并解决创建过程存在的问题。加大科普基地的宣传力度，
加强与公众沟通交流，利用各类信息平台对科普基地创建情况、
品牌特色、生态理念进行宣传。积极鼓励储备基地创建国家生

态环境科普基地，建立良好的政企合作机制，为我市生态环境
科普基地建设打造一条“绿色通道”。

四、强化管理

加强对科普基地、科普储备基地的管理。国家生态环境科
普基地的按照《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管理办法》进行管理；
科普储备基地参照《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管理办法》进行管

理。
科普基地和科普储备基地要积极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

传播生态环境科学知识，提高设施服务能力，提升全民生态环

境意识和科学素质；年开放天数、年接待公众人次达到规定要
求；定期面向周边社区、农村、学校、基层单位举办生态环境
科普活动；在科技活动周、全国科普日和世界环境日等重要节

点积极开展专题科普活动；开发发布公众喜闻乐见的生态环境
科普作品。每年度向市生态环境局提交年度工作计划和工作总
结。

各市（县）、区每年上报申请储备基地建设的单位不超过 1

家，全市每年命名为“无锡市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储备基地”的单位
不超过 3家。科普储备基地实行动态管理，有效期为五年，有

效期满后，未被进一步评为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的不再继续
命名。通过全市上下五年的工作，努力建成 10家左右生态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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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普储备基地和 3家左右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。场馆、自然

保护地、企业、产业园区、科研院所、教育培训等各类型科普
基地要均衡、协调发展，同类型的科普储备基地一般不超过 2

家，企业类的科普储备基地一般不超过 3家。

五、激励措施
我市积极支持储备基地创建成为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，

市、区有关部门优先支持科普基地承担各类科普项目，合作开

展科普活动；对命名为“无锡市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储备基地”的单
位给予一次性奖励 20万元，对命名为“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”
的单位给予一次性奖励 40万元，其中，市区奖励经费由市级财

政统一安排，江阴市、宜兴市奖励经费由属地承担。奖励经费
专项用于科普展馆布置、公众开放、科普人员聘请、科普活动
开展、科普作品开发等费用。鼓励各地出台激励政策。


